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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2月 27 日

工 作 动 态

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喜东到市生态环境局调研 2 月

26 日上午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喜东到市生态环境局专

题调研并主持召开污染防治攻坚办主任办公会，听取市长刘

尚进 2 月 19 日调研事项推进落实情况，研判 2 月份空气质量

形势，研究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治

理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近期重点工作。市污染防治攻坚办

常务副主任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舒畅，公安、交通、城管等

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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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喜东强调，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省、全市

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，全

力高效落实市长刘尚进调研事项和讲话要求，严格落实落细

各项措施，有效破解攻坚难题，确保实现一季度良好开局。

一要支持服务企业复工复产。持续开展好企业服务日活动，解决

好企业复工复产中出现的矛盾困难，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、

生活必须品保障供应企业、以及已经复工复产的重点企业、重点

项目，提供好政策支持，开展好服务帮扶，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

阻击战提供全力支撑保障。二要统筹推进三大保卫战。坚持有

效措施、强化监管监测，深化部门联合、做好工程支撑，确

保国省控河流稳定达标，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；加快推进大

气污染区域精细治理工作措施落实落地，盯紧 2、3 月份攻坚窗

口，说狠话、下狠手、用狠招，加大工作投入、精力投向，确保

全市空气质量改善拐点提前到来。三要全力保障攻坚防护物资。

对坚守在交通执勤、环卫服务、市政工程、园林绿化、综合执法、

环境监测一线的干部职工，要积极调拨、多方筹措，确保防护物

资供得上、有保障。四要加快重点项目环评审批。生态环境部门

要主动出击、提前介入，加强与发改、工信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及

项目建设单位对接，加强环评服务机构监管指导，开辟环评审批

“绿色通道”，加快项目环评审批进度，杜绝项目在环评编制和

环评审批上走弯路、误时机。五要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坚决

克服麻痹思想、松劲心态，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督、医疗污水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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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上，持续严格监管、严把关口，守好医疗废物、医疗污水传

染、感染防线，同时，继续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单位内部疫情防控。

市委常委、舞阳县委书记李亦博实地调研督导环保工作 2

月 24 日下午，市委常委、舞阳县委书记李亦博，舞阳县县长张

书民带队到王城绿园、舞泉镇高庄村等地，实地察看环企林带规

划建设情况，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工作。

李亦博要求，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

态文明思想，树牢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坚持问题导

向，压实工作责任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
舞泉镇、县住建委等乡镇和部门要组织人员对企业周边环境进行

调查摸排，全面了解掌握情况，根据工作实际，从全局考虑，尽

快研究制定环企林带规划建设方案，与城区发展规划搞好衔接，

着力构建环企林带绿化体系，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。要对建筑垃

圾总量进行详细统计，摸清底数，创新工作机制，严格按照环保

要求，科学制定清运方案，合理安排清运时序和路线，有序开展

建筑垃圾清运工作，有效降低扬尘污染。

郾城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污染防治攻坚 在疫情防控的

特殊时期，郾城区坚持一手抓好疫情防控，一手抓好污染防治，

两手抓、两不误、两促进，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、污染防治

攻坚战。一是加强对重点区域整治力度。对督导发现的淮河路西

段部分路段破损、存在垃圾死角易造成扬尘问题，立即组织住建、

环卫部门修复、清运、冲洗；对孟庙镇五里庙区域部分围挡损坏、



— 4 —人

裸露黄土问题，立即组织整修、覆盖，及时整改。二是认真开展

复工检查。对建筑工地、施工工地开复工情况逐个排查，在落实

好“六个百分百”的同时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人员健康。

三是持续做好卡点疫情防控工作。卡点人员坚持全天候轮岗轮

班，严格按照管控标准，把好入口关，全力阻击疫情扩散蔓延。

四是开展河流水质监测，时刻监控水质情况，落实务实管用的措

施，确保水质持续改善，实现长期稳定达标。

示范区召开 2020 年污染防治攻坚安排部署会议 2 月 24

日上午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彦民主持召开 2020

年全区污染防治攻坚安排部署会议。王彦民强调，要进一步提高

站位，充分认识到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履行

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，以更严要求、更高标准、更实举措，

确保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河流断面持续达标，土壤质量保持

稳定。区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主任钮盾及各污染防治成员单位

负责人参会。

报：省环委办，省污染防治攻坚办，省生态环保督察办，市委常委，市污

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分管副主任，市政府副

市长，市政协主席、分管副主席。

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发：各县区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
